株洲市林业局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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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种苗质量监督检查（圃地苗木）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种子质量的监督检查。种子质量管理办法、行业标准和检验方法，由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制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七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对种子质量进行检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试验或者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生产经营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

    （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行使职权，当事人应当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所属的综合执法机构或者受其委托的种子管理机构，可以开展种子执法相关工作。
4.《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草种、烟草种、中药材种、食用菌菌种的种质资源管理和选育、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参照本法执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草种生产、加工、检疫、检验的监督管理，保证草种质量。 
6.《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40号）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对生产经营者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并将监督检查情况立卷、归档，实行动态监督管理。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开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二）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制度执行情况。 
（三）生产经营的林木种子质量情况。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规定予以处理。
	1.株洲室内所有油茶育苗单位（25个）
2.主要造林树种育苗单位（每个县一家，共3个）
3.获得中央财政2025年良种苗木补助的育苗单位和申报2026年良种苗木补助且入库的育苗单位（依入库情况）

4.全市具有合法资质的育苗单位，享有国家财政支持的造林项目建设单位。
	1.开展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活动情况监督检查，包括是否按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生产经营种类、生产地点等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是否按要求使用苗木检验证、苗木标签、使用说明等；
2.林木种子生产经营档案制度执行情况，包括是否按要求建立和保存生产经营档案和相关资料等； 
3.生产经营的种子质量监督检查，包括生产经营的种子质量是否符合相关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1月-12月
	现场检查
	1次
	种苗工作站或或县级承担相关职能的机构
	否
	专项检查


